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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9260165][bookmark: _Toc489260115]电动两轮越野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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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28133][bookmark: _Toc489260167][bookmark: _Toc489260117][bookmark: _Toc19826645][bookmark: _Toc19828082]本文件规定了电动两轮越野摩托车（以下简称“越野摩托车”）的术语和定义、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不以在公路及城市道路上行驶为目的，主要在越野赛道、林道及其他非铺装路面环境使用的两轮电驱动摩托车。本文件适用的产品归属于 GB/T 5359.1—2019 第 2.1.3.4 所界定的两轮越野摩托车（off‑road bike），主要在封闭赛道、训练场地、林道及其他非铺装路面环境使用，不以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为目的。提示：本文件所述产品不适用道路机动车相关强制性要求（如 GB 7258），不涉及 3C 认证及道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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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75977][bookmark: _Toc489260131][bookmark: _Toc489260177]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359.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第1部分:车辆类型
GB/T 5359.2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第2部分:车辆性能
GB/T 5359.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第3部分:两轮车和三轮车尺寸
GB/T 5359.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第4部分:两轮车和三轮车质量
GB/T 15367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两轮车和三轮车零部件名称
GB/T 537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尺寸和质量参数的测定方法
GB/T 537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GB/T 537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型号编制方法
GB/T 5378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387  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4156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24157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续驶里程及残电指示试验方法
GB/T 24158—2018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36672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用锂离子电池
GB/T 37338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用仪表
GB/T 44852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与外部电源传导连接的安全要求
GB 518  摩托车轮胎
GB 14023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5084 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装置 性能和安装要求
GB 1536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GB 15742  机动车用喇叭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 17352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后视镜的性能和安装要求
GB 1735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防盗装置
GB 2007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2007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外部凸出物
GB 24155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
GB 34660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QC/T 792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驱动用电机及其控制器
[bookmark: _Toc8687][bookmark: _Toc3583][bookmark: _Toc20052][bookmark: _Toc28321][bookmark: _Toc8832][bookmark: _Toc20661][bookmark: _Toc21516969][bookmark: _Toc8853][bookmark: _Toc15621]术语和定义
GB/T 5359.1、GB/T 5359.2、GB/T 5359.3、GB/T 5359.4、GB/T 15367、GB/T 19596和GB 24155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动两轮越野摩托车 electric off-road bike
以电驱动系统为动力的两轮越野摩托车。

紧急断电装置 kill switch
骑手在把手位置即可触发、用于立即切断牵引功率的装置。

翻倒断电 tilt‑cutoff
车辆侧倾达到设定阈值时，自动切断高压主回路的功能。

快换电池 swap-pack
可在短时间内完成拆装更换的动力电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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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摩托车型号按照GB/T 5375的有关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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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发
应构建IATF 16949/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全面应用AIAG核心工具，包括APQP、PPAP、FMEA、MSA、SPC，覆盖全流程；严格管控供应商的APQP/PPAP，确保批产一致性。
应建立产品信息数据库，拥有整车/系统级FMEA，并且利用数据库信息和FMEA对产品进行设计验证和优化，建立完善的设变履历系统。
应具备整车零部件仿真能力，可使用仿真软件分析验证产品结构强度、产品性能。
应具有产品概念设计、油泥模型制作、快速成型样件制作和模型车制作及调试能力。
原材料
所选材料需环保、可回收，其关键零部件材料应符合GB/T 26572标准要求。
工艺与装备
应具有冲压成型设备、冲压模具和工装、模具维修及研配设备、冲压件质量控制设备或专用检具，以及必要的模具吊装、转运设备。
应具有自动化的车架焊接、涂装、整车流水线、以及相应的模具和工装。
检验检测
企业应具备与本标准及其规范性引用文件相匹配的试验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动力总成、车架、悬架等部件台架试验，以及整车动力性能、可靠性和越野工况验证能力。不涉及道路机动车公告/3C 相关的检测能力。
台架试验能力：动力总成、车架、减震等关键零部件需有耐久、性能和极限工况的台架测试。
整车越野试验：具备恶劣工况（沙地、泥地、涉水、冲击、高低温）的测试与验证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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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代号(VIN)
车辆识别代号(VIN)内容构成及代号打刻应符合GB 16735的规定。
车辆铭牌
铭牌至少包含：商标、型号、制造日期、制造厂名称、制造国、电机最大输出功率、整备质量、电压平台、IP 等级。在明显位置加贴以下警示标签：
“本车型仅限封闭场地或非公共道路使用，禁止上道路行驶。”
外廓尺寸
越野摩托车的外廓尺寸应符合表1规定。
越野摩托车外廓尺寸限制
单位为米
	类型
	长
	宽
	高

	越野摩托车
	≤2.50
	≤1.00
	≤1.40


质量参数
越野摩托车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转向轴轴荷（或转向轮轮荷）分别与该车整备质量和总质量的比值应大于等于30%。
紧急断电装置
越野摩托车必须在右把手端设置一个紧急断电装置，用于在发生碰撞、倾覆、进水或其他危险情况下迅速切断高压系统电源，确保骑乘人员与救援人员安全。
装置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7，适应越野环境。
紧急断电操作应简便，无需复杂动作即可触发。
特殊安全
越野摩托车特殊安全要求应符合GB 24155的相关规定。
前链（带）传动须加装链罩；车把端部必须使用端塞或软质保护件；不得有尖锐凸出物。
转向装置
越野摩托车的方向(或方向把)应转动活,无卡滞现象。机动车应设置转向限位装置。转向系统在任何操作位置上，不应与其他部件有干涉现象。
越野摩托车的转向轮向左或向右转角应小于或等于48°。
越野摩托车在平坦、硬实、干燥和清洁的道路上行驶不应跑偏，其方向把不应有摆振等异常现象。
越野摩托车的前减振器、上下联板和方向把不应有变形和裂损。
乘坐
越野摩托车的每个驾乘人员的固定坐垫，长度应大于等于220mm，核定乘坐驾驶人1人。
车速表
越野摩托车车速表（若有）指示车速(单位:km/h)与实际车速:(单位:km/h)之间应符合下列关系式：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应符合GB 15365的规定。
应装有蓄电池剩余电能指示装置，该装置应符合GB 24155的规定。
喇叭
喇叭（若有）应具有连续发声功能,喇叭性能及其安装应符合GB 15742的规定。
间接视野装置
间接视野装置（若有）性能及其安装要求应符合GB 17352或GB 15084的规定。
驻车稳定角
越野摩托车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驻车稳定角分别应大于或等于10°、6°、7°、9°；越野摩托车可不设计停车架，若使用停车架支撑时，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驻车稳定角均应大于或等于8°。
防盗装置
防盗装置（若有）应符合GB 17353的规定。
外部凸出物
外部凸出物应符合GB 20074的规定。
制动性能
制动性能应符合GB 20073相关规定。
无线电骚扰特性
无线电骚扰特性应符合GB 14023的规定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要求应符合GB/T 18387和GB 34660的相关规定。
灯光与信号装置
灯光与信号装置（若有）的安装及性能应符合GB/T 24158—2018的相关规定。
电气部件
越野摩托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应符合GB/T 36672的规定。
越野摩托车用充电器应符合GB/T 44852和GB 24155的规定。
越野摩托车用电动机总成应符合 QC/T 792的规定。
越野摩托车用控制器除应符合 QC/T 792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淋雨或使用高压清洗系统冲洗后仍能正常工作;
控制器应能保证车辆在加速器与制动同时运行时,不产生意外的驱动或加速;
具有行驶定速装置(无论采取何种定速方式)的控制器,前、后轮中任一车轮制动时,定速装置
应立即失效;
具有电机(磁)制动装置的控制器,该制动装置应能在制动时，缓慢施加制动力辅助制动，电动机不应因突加激磁电流而骤停,从而导致车辆侧滑或甩尾;
主要性能
越野摩托车加速性能、爬坡能力、能量消耗率、续驶里程等性能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摩托车主要性能参数
	性能项目
	技术参数

	0-50km/h加速性能(s)
	≤5.0

	爬坡能力（°）
	≥30

	静态坡道起步能力（°）
	≥25

	续驶里程(工况法/等速法)km
	45/50

	30-0km/h制动距离（m）
	≤5

	能量消耗率（等速法）
	85

	快换电池耗时（min）
	≤3

	整备质量功率比（kW/kg）
	≥ 0.15

	涉水通过能力（静水深，mm）
	≥ 250

	最小离地间隙（mm）
	≥ 220

	最小转弯直径（m）
	≤ 5.0

	接近角/离去角（°）
	≥ 26 / 26

	悬架有效行程（前/后，mm）
	≥ 120/120


制造商应在随车技术文件中,提供越野摩托车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性能指标。
可靠性
可靠性要求应符合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无相关要求可按下述要求,可靠性行驶里程按GB/T 5374的规定,可靠性试验结束后试验车辆的车架等结构件不得存在变形、开裂等损坏情况，使用3D扫描对比试验前后车辆车架等结构件变形量小于等于3mm。表2中主要性能技术指标下降不应超过技术条件所规定的5%,动力蓄电池除外。
装配质量
一般要求
装配应符合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的要求，不得错装，漏装。
配套电动机的制造商、型号规格、功率等应与该车型技术文件(如产品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合格证等)的要求相符。
润滑部位应按产品图样或技术文件的规定加注润滑剂。
紧固件装配应牢固可靠。重要螺栓连接的预紧力矩应符合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的规定。
操纵机构的运动零部件应灵活可靠，正常复位并不得受干涉。
覆盖件装配应固定牢靠，不得因车辆震动而脱落。
对称性和外廓尺寸
方向把和导流板等左右对称零部件两侧距离地面高度差不应大于10 mm。
电动两轮摩托车主车前轮中心平面与后轮中心平面的偏差不应大于10 mm。
整车外廓尺寸公差不应大于名义尺寸的±3 ％。
动力蓄电池安装
动力蓄电池的安装应符合GB 24155的规定。
转向机构装配
车辆应设置转向限位装置。方向把转动应灵活,无卡滞现象，转动至极限位置时,不得与其他部件发生干涉。方向柱应无轴向窜动现象。
操纵拉索、仪表软轴、电缆、制动软管等长度应有适当裕度，不得在方向把转动时被夹持，不应影响相关零件的正常工作。
制动机构装配
制动机构装配应符合GB/T 24158—2018中5.5.5的规定。
传动机构装配
电动机安装应牢固可靠，正常工作，运行时不应有异响、抖动现象。
传动链条应运转灵活，松紧适宜，无异常声响。其下垂度应符合产品图样或技术文件的规定。
带传动机构的传动带应运转灵活，无卡滞和打滑松脱现象。
轴传动机构的传动轴应运转灵活，无异常声响。
行驶机构装配
车轮总成中轮辋的端面圆向跳动和径向跳动均不应大于3 mm。
轮胎型号标记应符合GB 518的规定，轮胎胎冠上花纹的深度应大于或等于7mm。
辐板式和辐条式车轮紧固件完整齐全，应按技术文件规定的预紧力矩紧固。
行驶中减震器不得卡滞或有异常声响，左右减震器弹簧的刚度应保持基本一致。
仪表和电气设备装配
制动机构装配应符合GB/T 24158—2018中5.5.8的规定。
安全防护装置装配
防盗装置安装应牢固可靠，并能有效锁止。
外观质量
越野摩托车外观应整洁，各零部件完好无缺损,连接件连接应牢固。
覆盖件应平整合缝、间隙均匀,无明显错位。涂层表面光滑、平整、色泽均匀，结合牢固、外露表面不应有明显的麻坑、斑点、杂色、裂痕、气泡、划伤、流痕现象。非外露表面不应有露底或明显的流痕、裂痕现象。
镀层表面色泽均匀，不应有烧黑、鼓泡,剥落、锈蚀、露底、毛刺或划伤现象。
塑料件表面色泽均匀，无明显划伤、可马不平。
金属结构件焊缝应平整，均匀，表面不应有漏焊，虚焊、夹渣、裂纹、气孔及飞溅物等缺陷,如有高出工作表面的焊瘤、煤渣须修磨平整。
座垫应无凹陷现象，表面光滑，无皱折、破损。
贴花应平整、光滑，无气泡、翘边或明显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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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识别代号（VIN）
在自然光或等效光源下，采用目视方法检查。
车辆铭牌
采用目视方法检查。
外廓尺寸
外廓尺寸按GB/T 5373规定的方法测定。
质量参数
质量参数按GB/T 5373规定的方法测定。
紧急断电装置
紧急断电装置按照附件A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特殊安全
安全要求按照GB 24155规定的方法测试。
转向装置
转向轴荷比按本标准6.9的规定检查。
乘坐
坐垫长度采用精度不小于1mm的钢尺或卷尺进行测定。
车速表
车速表准确度按GB/T 37338规定的方法检验。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按GB 15365的规定核对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目测电源指示灯。
按GB/T 24157相应规定检查蓄电池剩余电能指示装置。
喇叭
喇叭性能按GB 15742规定的方法测试,喇叭声级按GB 15742规定的方法测试。
间接视野装置
间接视野装置及其安装要求按GB 17352以及GB 15084的有关规定检查。
驻车稳定角
驻车稳定角试验按GB/T 5378规定的方法测试。
防盗装置
防盗装置按GB 17353规定的方法测试。
外部凸出物
外部凸出物按GB 20074规定检查。
制动性能
制动性能按GB 20073相应方法测试。
无线电骚扰特性
无线电骚扰特性要求按照GB 14023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要求按GB 34660相应方法测试，电磁场发射强度按GB/T 18387相关方法测试。
灯光与信号装置
灯光与信号装置的安装及性能按照GB/T 24158—2018的相关方法测试。
电气部件
越野摩托车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应按GB/T 36672的方法测试。
越野摩托车用电动机及其控制器应按QC/T 792的规定方法测试。
主要性能
爬坡能力试验、静态坡道起步能力及加速性能试验按GB/T 24156规定的方法测试。
能量消耗率试验及续驶里程试验按GB/T 24157规定的方法测试。
制动距离试验按GB 20073规定的方法测试。
涉水通过能力按GB 24155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最小离地间隙、整备质量功率比、最小转弯直径及接近角/离去角按GB/T 5373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快换电池耗时按附录B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悬架有效行程按附录C中规定的方法测试。
可靠性
整车可靠性试验按GB/T 5374规定的方法进行。允许采用上述规定以外的方法。
装配质量
紧固件预紧力矩检查
凡技术文件提出预紧力矩要求的紧固件，用扭矩扳手顺拧紧方向平稳地逐渐增大扭矩，读取开始旋动时的瞬时力矩。有开口销或锁紧垫片的螺母及处于不易检查部位的紧固件，可以用固定扳手凭手感检查其是否已被拧紧。未要求的其余紧固件，用固定扳手凭手感检查。
在车辆走合行驶前检查紧固件预紧力矩并在行驶100 km后复查。
渗、漏液检查
车辆走合前将制动器、减震器等需要检查的部位擦拭干净、在车辆走合行驶100 km期间定期检查渗漏液与否。
受检车辆以设计最高车速的50 ％～70 ％速度行驶，每行驶50 km后停车检查各密封部位。停车10 min内如有液体下滴判为漏液；如有液迹而并未下滴判为渗液。累计行驶100 km后复查。
外观质量
采用目视或手感方法，有争议时，可采用标准样件或样板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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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越野摩托车须经公司质量检验部门逐辆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签发合格证，方可出厂。
越野摩托车出厂受检项目均应合格。
越野摩托车必须经出厂检验合格，并由品管部出具合格证，加施销售国对应产品的许可标志，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1. 产品设计、工艺或关键成品件有重大改变，可能明显影响产品质量或性能时，此时可针对项目进行单项或部分项目检验；
1. 停产3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3规定进行。
试验项目
	[bookmark: _Hlk156981395]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1 
	车辆识别代号（VIN）
	6.1
	7.1
	√
	√

	2 
	车辆铭牌
	6.2
	7.2
	-
	√

	3 
	外廓尺寸
	6.3
	7.3
	√
	√

	4 
	质量参数
	6.4
	7.4
	√
	√

	5 
	紧急断电装置
	6.5
	7.5
	-
	√

	6 
	特殊安全
	6.6
	7.6
	-
	√

	7 
	转向装置
	6.7
	7.7
	-
	√

	8 
	乘坐
	6.8
	7.8
	-
	√

	9 
	车速表
	6.9
	7.9
	-
	√

	10 
	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
	6.10
	7.10
	-
	√

	11 
	喇叭
	6.11
	7.11
	-
	√

	12 
	间接视野装置
	6.12
	7.12
	-
	√

	13 
	驻车稳定角
	6.13
	7.13
	-
	√

	14 
	防盗装置
	6.14
	7.14
	-
	√

	15 
	外部凸出物
	6.15
	7.15
	-
	√

	16 
	制动性能
	6.16
	7.16
	-
	√

	17 
	无线电骚扰特性
	6.17
	7.17
	-
	√

	18 
	电磁兼容性
	6.18
	7.18
	-
	√

	19 
	灯光与信号装置
	6.19
	7.19
	-
	√

	20 
	电气部件
	6.20
	7.20
	-
	√

	21 
	主要性能
	6.21
	7.21
	-
	√

	22 
	可靠性
	6.22
	7.22
	-
	√

	23 
	装配质量
	6.23
	7.23
	√
	√

	24 
	外观质量
	6.24
	7.24
	√
	√


	表中“√”表示必检，“△”表示装配时检，“—”表示不检。


型式检验的样车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样车数重为3辆或按型式检验规则。
判定规则按各强检项目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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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每辆摩托车的铭牌应至少有下列内容:
1. 商标；
1. 产品型号；
1. 制造日期；
1. 制造厂名称；
1. 制造国；
1. 电机最大输出功率；
1. 整备质量。
铭牌应牢固地置于车身前部或左右两侧醒目位置。
每辆摩托车应在明显部位加贴销售国对应产品的许可认证标志。
车架编号应打在车架易见部位，字体高度应不小于7 mm，深度不小于0.2 mm，两端应有起止符号“☆”。
包装
包装箱应牢固可靠，标记清晰，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程、应符合GB/T 13384规定，包装箱标志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产品名称或型号；
1.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1. 数量；
1. 总质量；
1. 包装箱外廓尺寸；
1. 出厂日期；
1. 执行企业产品标准号；
1. “小心轻放”“怕潮”“不准倒置”等图形标志，其标志应符合GB/T 191—2008的规定；
1. 电动机编号，车架编号，颜色。
包装、入库的摩托车应按整车油封技术堆积进行油封，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可适当延长。
动力蓄电池单独发送。
出厂的摩托车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使用维护说明书，装箱清单及保修单，使用说明书应符合8.2.4规定。
运输
摩托车在运输车上应固定牢靠，有有效的防雨措施，不得有碰伤及损坏现象发生。堆码不超过三层。
贮存
摩托车应贮存在通风、干燥、防雨和防晒的库房内。堆码不超过三层。
贮存的摩托车应断开蓄电池电源线，进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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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宜采用标准化、易拆解、易于梯次利用、可回收的产品结构。
动力电池拆卸、余能检测与拆解等涉及带电作业的活动应至少双人作业，涉及带电作业的回收利用人员应具备高压或低压电工证。
不应将未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旧动力电池及其组成成分进行丢弃、倾、直接填埋或直接焚烧，应交由专业回收公司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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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自产品出售起(一年或行驶6000 km，以先到为限)，确因产品制造不良而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排除私自改装)，购买者凭发票和“三包”凭证到制造商的特约维修中心(站)免费办理修理换货、退货，超出保修期的车辆发生任何故障，均按有偿服务处理。
制造商应提供全方位的售后服务,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匀应通过官方指定的服务热线电话响应，并在24 h内给予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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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紧急断电装置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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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规定了越野摩托车紧急断电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合格判定准则，用于验证其是否符合本标准第6.2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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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基本功能要求
要求： 装置必须能在触发后迅速切断高压系统电源。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将装置接入一个模拟整车高压电气系统的测试台架。测试台架应包含模拟电源（电压与整车高压系统一致，如72V DC或更高）、主接触器、负载（如可模拟电机工作的额定负载及峰值负载）和测量设备（高精度电流探头、电压探头、高速数据记录仪或示波器）。

试验步骤：
a) 在额定负载下，使系统正常运行。
b) 触发紧急断电装置。
c) 使用高速数据记录仪（采样率不低于1MHz）记录从触发信号开始到高压回路电流降至安全水平（如＜1mA）的全响应时间（T_response）。
d) 重复试验3次。

合格判定： 3次试验的全响应时间均应不大于50ms。试验后，装置功能应正常。
A.2.2 防护等级（IP67）
要求： 装置应具备防水、防尘、防泥沙性能，防护等级不低于IP67。
试验方法：

防尘试验（IP6X）：
a) 按GB/T 4208中第13.4条（尘密）进行试验。
b) 试验持续时间：8小时。
c) 试验后，打开装置外壳，检查内部。


[bookmark: _GoBack]防水试验（IPX7）：
a)  按 GB/T 4208（IP 代码）中 IPX7（浸水试验） 进行试验。。
b) 试验条件：静水浸没 30 min；水温 15–35 ℃；浸没深度为样件最低点至水面 1.00 ± 0.05 m。当样件高度不足以满足上述要求时，样件最高点应至少在水面下 0.15 m。试验姿态按装车姿态或最不利姿态确定。
c) 试验结束后取出样件，自然滴水不超过 3 min，在 10 min 内进行功能测试（含紧急断电触发/复位、互锁状态检查等）。

合格判定： 防尘试验后，内部无可见灰尘沉积。防水试验后，装置应能立即正常触发并切断电路，且无有害进水（功能腔体内不得出现积水或连片水迹；允许非功能腔体轻微潮湿但不得影响功能与安全）。

A.2.3 操作简便性
要求： 紧急断电操作应简便，无需复杂动作即可触发。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将整车或装有装置的模拟把手总成固定。

试验步骤：
a) 操作性评价： 由3名不熟悉该车型的操作人员，佩戴越野摩托车手套，模拟在紧急情况下（如车辆倒覆后）的单手操作。评估其能否盲操作且一次动作即可成功触发。
b) 触发力测试： 使用推拉力计，测量触发装置所需的最大力（如按钮的按压力或开关的拨动力）。

合格判定： 所有操作人员均能快速（≤3秒）找到并成功触发装置。触发力应在5N ~ 20N之间，既确保不易误触，又保证紧急情况下能轻松触发。

A.2.4 环境耐久性
要求： 装置应适应越野环境，具备高可靠性和耐久性。
试验方法：

机械寿命试验：
a) 将装置安装在寿命试验台上，以10~15次/分钟的频率进行触发-复位循环。
b) 总循环次数不少于5000次。
c) 每完成1000次循环后，进行一次基本功能测试（A.2.1）。

振动试验：
a) 按GB/T 2423.10或QC/T 413（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中关于摩托车的振动要求进行。
b) 通常需进行X, Y, Z三方向的扫频振动试验。
c) 试验过程中及结束后，装置功能应正常，无松脱、异响。

盐雾试验（可选但强烈推荐）：
a) 按GB/T 10125的中性盐雾（NSS）试验方法，进行96小时试验。
b) 试验后，检查外壳应无严重腐蚀，功能正常。

合格判定： 寿命试验后，功能正常，触点无熔焊，性能无衰减。振动及盐雾试验后，功能正常，外观无损坏。

A.2.5 高负载分断能力（极端情况验证）
要求： 装置应在极端故障情况下也能安全可靠地切断电源。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在测试台架上，将负载调整至系统允许的最大峰值电流（如控制器的限流值）。

试验步骤： 在最大峰值电流状态下触发紧急断电装置，重复3次。

合格判定： 装置应能成功切断电流且不发生触点熔焊、喷弧或爆炸。试验后，允许装置损坏（作为一种牺牲式保护元件），但必须保证每次都能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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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a) 被测装置的型号和编号；
b) 试验依据（本标准编号）；
c) 试验条件（温度、湿度、测试设备型号）；
d) 各项试验的详细数据和结果（特别是响应时间、触发力、循环次数等）；
e) 试验结论（合格/不合格）；
f) 试验日期和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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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303]附录B
（规范性）
快换电池耗时试验方法
B.1目的
验证车辆快换电池在规定工况下的更换效率与安全联锁功能是否满足“≤3 min”的技术要求。
B.2设备与工具
a) 计时器（分辨率≤0.1 s）；
b) 隔离支架或维修中撑，确保车辆稳定；
c) 制造商规定的随车专用快换工具（如有）；
d) 诊断/显示设备（用于读取车辆“可行驶/故障告警”状态）；
e) 个人防护：绝缘手套、防护眼镜。
B.3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 20 ± 5 ℃、相对湿度 ≤85%；
b) 车辆静止、停稳，未连接外部充电设备；
c) 被更换电池 SoC 任意，但车辆处于常温、常压；
d) 试验由 1 名操作者独立完成；
e) 允许使用制造商在用户手册中明确的随车工具/机构，不得预先松动紧固件或预开舱门。
B.4试验步骤
a) 将车辆置于稳定支撑，确认驱动系统已下电，HV 系统无故障报警；
b) 计时起点（T0）：操作者开始执行快换的第一个动作（例如解锁、拨解除电开关或开启电池舱门）；
c) 按制造商规定流程完成：解锁/断电→电池拆卸→新电池装入与机械固定→高压、低压接口就位→舱门复位与锁止；
d) 计时终点（T1）：仪表或诊断设备显示车辆**“可行驶/Ready”**状态，且机械固定完成、舱门完全闭合、无告警信息；
e) 记录 T = T1 − T0；重复 3 次（可更换不同电池包或同一电池反复拆装），取每次计时结果。
B.5合格判定
a) 时间要求：三次试验的每一次应满足 T ≤ 3 min（180 s）；
b) 安全要求：更换过程中驱动系统不能上电；更换后车辆无故障码与安全告警；机械锁止完好，无松动；
c) 外观与密封：外壳、接口与舱门完好，无卡滞、无渗漏迹象。

B.6试验记录
记录车辆与电池型号、环境条件、操作者、每次 T 值、告警/故障状态、HVIL 检查结果、外观复核结论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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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悬架有效行程测定方法
C.1定义
悬架有效行程系指车轮相对车架在悬架由完全伸出（Droop）至完全压缩至机械限位或缓冲块压紧之间的可用垂直位移。前悬架为前轮相对车架的位移，后悬架为后轮相对车架的位移。指标要求：前/后 ≥120/120 mm。
C.2设备
a) 升降平台或中撑，能使车轮离地达到完全伸出；
b) 直尺/卷尺（分度≤1 mm）或位移传感器（精度≤±1 mm）；
c) 辅助定位装置：前叉用扎带（记程环）或磁性刻度尺；后轮用轴心—车架基准的位移基尺/导尺；
d) 压缩工装：顶压装置或人工缓慢均匀施压工具（避免冲击）。
C.3试验条件
a) 车辆无载（不加骑手与行李），轮胎气压按制造商推荐值；
b) 车辆处于静态状态进行测定；
c) 允许按制造商要求调整预载至标准位置；不得拆除防尘套/密封件。
C.4测定方法
C.4.1 前悬架（伸缩式前叉）
完全伸出定位：将车辆举升至前轮离地，确保前叉处于完全伸出位置；将记程环（扎带）紧贴防尘封口位置；
完全压缩：缓慢、均匀向下压缩前端，使前叉触及机械限位或缓冲块被明显压缩（避免动态冲击到底，以免误差与损伤）；
读取行程：释放载荷，测量记程环移动距离 Sf，读数精度≤1 mm；
重复性：重复 3 次，取最小值作为判定值。

C.4.2 后悬架（带连杆或中置减振器）
a) 方法 A（车轮法，推荐）
完全伸出定位：举升车辆使后轮离地，确认后悬架处于完全伸出；

建立基准：在后轮轴心与车架固定基准点之间安装垂直导尺/位移传感器并清零；
完全压缩：自车架上方缓慢、均匀施压，使后悬架至机械限位或缓冲块被明显压缩；
读取行程：记录后轮轴心相对车架的垂直位移 Sr；重复 3 次，取最小值。

b) 方法 B（减振器行程法，适用于难以布置导尺场合）
在不拆卸密封件前提下，于减振器外筒设置位移标尺或位移传感器；
测得减振器轴向行程 Sshock，并按制造商提供的轮端传动比 k换算：Sr = k × Sshock；
若制造商未给出 k 值，则不采用此方法。
C.5 合格判定
a) 前悬架：Sf ≥ 120 mm；
b) 后悬架：Sr ≥ 120 mm；
c) 试验过程中无卡滞、异响；防尘套完好、无渗漏。

C.6 试验记录
记录车辆型号、悬架形式与预载设置、轮胎气压、测量方法（A 或 B）、基准点示意、三次测得的 Sf/Sr、判定值、异常现象与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mage1.jpeg




